
1、纵向科研项目申报流程

主管部门发布项目申报通知

社科处发布该项目申报的校内通知

各二级单位组织本单位的项目申报

申请人按要求将申报材料纸质版和电

子版交二级单位科研秘书

二级单位审查

二级单位科研秘书汇总本单位项目申

报各类材料和信息，并于校内截止日

前将材料报送社科处

限项项目经学校评审 不限项项目直接上报

社科处汇总、上报项目申报材料

申请人修改

申报材料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上级主管部门是否限项

社科处审查



2、纵向科研项目立项流程

不合规范

符合规范

主管部门进行评审后，统一下达立项通知或文件

社科处通知二级单位

二级单位组织项目负责人填写《立项回

执》（《任务书》或《计划书》

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将《立项回执》送交二

级单位科研秘书

二级单位科研秘书汇总本单位《立项回

执》并按要求送交社科处

社科处汇总所有《立项回执》报送项目主管部门

上级主管部门按照《立项回执》将研究经费拨付我校

社科处审查

社科处登记项目立项信息，并根据财务处到款通知分配

经费

项目负责人到“数字聊大”——“应用中心”——“财务

综合平台”查询项目经费及财务编号，并按经费管理办法

使用经费



项目负责人提

交结项材料

社科处提交主管部门

3、纵向科研项目结项流程

项目到期

否

是

不合格

合格

否

通过

项目是否

按期完成

是否通过主管部

门审核或评审

提交

延期申请

结项证书或延期申请到校后，通知负责人领取

社科处做好项目结项或延期登记信息

社科处审核


